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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盘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

关于印发《盘龙区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的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盘住建规〔2023〕1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鉴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和消防验收备案职能

已由消防部门转至住建部门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规

定，区自然资源局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定了《盘龙区临时改

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的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望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昆明市盘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昆明市盘龙区自然资源局

2023 年 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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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龙区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建设工程消防设
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有效盘活存量建筑，优化营商环境、提升服务效

能，规范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进行使用功能调整、消防设

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的工作程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

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 51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盘龙区行政区域内，不属于“三旧”改造计划范围

内的既有建筑，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需要办理使用功能调

整、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的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中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的期限，一般不超过 5 年。

第三条 建设单位在申请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

收备案前，对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的，应当由改造实施主

体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，鉴定结果作为设计单

位进行既有建筑使用功能改变的设计依据。改变建筑使用功能后

应当能满足结构安全，符合消防、环保等相关规范的要求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通过正、负面清单的形式进行管理。鼓励激

发市场活力、提升文化功能、改善民生设施、完善公共服务、进

行创新创业的项目；严格控制对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、安全有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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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影响的项目。

第五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下列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

的情形，无需办理规划用途变更手续，建设单位可直接向住房和

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

备案：

1.申报单位持有合法产权证，证载房屋用途为商业类型的商

业、商务办公（行政办公、科研除外）建筑内部的功能临时调整

或者互换，包括：商业服务、办公、酒店、旅馆、超市、餐饮、

文体娱乐、文化创意、影剧院、健身房、月子会所、培训机构、

托育机构、养老服务、医疗服务、金融保险服务、美容、宠物医

院、（非）机动车服务、物流服务等功能的。

2.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为主体所有或者管理的独立占地的城

乡公共服务设施，如：教育设施、医疗设施、文化设施、体育设

施、社会福利与保障设施等建筑内部，建筑使用功能临时调整为

其他用途的；申报单位应征得涉及使用功能调整的行业主管部门

同意的意见。

3.住宅小区内配建的社区卫生服务、社区用房、社区文化活

动场所、社区体育活动场所、老年服务站等公共服务设施，使用

功能临时整合或互换的，申报单位应征得涉及使用功能调整的行

业主管部门同意的意见。

4.产权证证载土地用途为行政办公、科研用地，在取得主管

部门同意的前提下，使用功能临时调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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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结合“退二进三”的政策导向，为有效盘活存量工业厂房，

使用功能临时调整为商业服务、餐饮、文体娱乐、文化创意、培

训机构、养老服务、医疗服务、金融保险服务、研发设计、（非）

机动车服务、物流服务等功能的；申报单位应征得涉及使用功能

调整的行业主管部门同意的意见。

6.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为非仓储用地，使用功能

临时调整为商业服务、餐饮、文体娱乐、文化创意、培训机构、

养老服务、医疗服务、金融保险服务、研发设计、（非）机动车

服务、物流服务等功能的；申报单位应征得涉及使用功能调整的

行业主管部门同意的意见。

以上情况涉及划拨土地的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受理消

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手续前，需征求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意见。

第六条 以下情形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可能严重影响

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,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

部门不予受理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、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

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事项：

1.产权证证载房屋用途为非住宅，改为住宅的；

2.产权证证载房屋用途为住宅，改为非住宅的；

3.住宅小区内配建的物业管理、公共卫生间等公共服务设施

改作他用的；

4.改变使用功能为易燃易爆、危化品生产加工存储、危废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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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等功能的；

5.擅自封闭架空层、增加隔层等增加建筑面积进行使用的；

6.利用违法建设整体或部分进行使用的；

7.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不能满足排污、噪音、油烟等

要求的。

第七条 除本办法第五条、第六条规定以外的既有建筑临时

改变使用功能的，由申报主体就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的内

容先行征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意见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

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遇到难以判断的情形

时，也可书面征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意见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

10 个工作日内回函予以明确。

第八条 既有建筑临时改变使用功能，对情况特别复杂的项

目，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协调相关部门进行现场踏勘会

审。

第九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既有建筑临时使用功能调

整，应当按照民事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处理好涉及的相邻权关系，

并负责处理由此引发的相邻权矛盾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盘龙区自然资源局、盘龙区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解释，特殊问题报区政府研究决定。

第十一条 本《管理办法》自下发之日三十日后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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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盘龙区临时改变既有建筑使用功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申请表

工程名称

建设单位

工程地址

改变使用功能 现使用功能 原使用功能

工程简要说明 本项目为装修改造工程，本次装修改造范围： ，装修面积： 。

建设单位

我单位承诺：

1.场所所在建筑持有合法产权证，并且已取得建筑主体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意

见。

2.改变建筑使用功能后能满足结构安全、环保、消防等相关规范要求。

3.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4.该建设工程房屋建筑结构安全、使用功能、防火防烟分区及其分隔设施、安全疏

散、消防设施设置未变，选用的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满足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

要求。

5.该工程的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技术服务等单位及其从业人员按照相关法律

法规规定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（负责人)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

相关部门(涉

及使用功能调

整的主管部门

等)意见


